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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象屿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议程 

现场会议时间：2018年 12月 7日下午 15:00时 

网络投票时间：自 2018年 12月 7日至 2018年 12月 7日，采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

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

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现场会议地点：厦门国际航运中心 E栋 11层 1号会议室 

会议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公司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

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会议议程： 

一、会议主持人报告出席会议股东人数及其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二、审议以下议案： 

1、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三、股东发言提问; 

四、按照《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进行投票表决; 

五、会议秘书组统计投票表决（现场+网络）结果; 

六、会议主持人宣布表决结果和股东大会决议; 

七、见证律师宣读对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八、会议结束。 



议案一：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根据《公司法》最新修订情况，公司拟对《公司章程》中部分内容进行相

应修改。公司已于 2018 年 11 月 19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

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本次《公司章程》拟修订内容如下： 

现行条款 修订后条款 

第三十条  公司在下列情况下， 可以依照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和本章程的规定， 收购本公司的

股份： 

（1）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2）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其他公司合并； 

（3）将股份奖励给本公司职工； 

（4）股东因股东大会做出的公司合并、分立决

议持异议，要求公司收购其股份的。 

除上述情形外，公司不进行买卖本公司股份的

活动。 

第三十条  公司在下列情况下， 可以依照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和本章程的规定， 收购本公司的股份： 

（一）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二）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其他公司合并； 

（三）将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 

（四）股东因股东大会做出的公司合并、分立决议

持异议，要求公司收购其股份的； 

（五）将股份用于转换上市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

票的公司债券； 

（六）公司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需。 

除上述情形外，公司不进行买卖本公司股份的活

动。 

公司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公司应当依照《证券法》

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三十二条  公司因本章程第三十条第（一）项至

第（三）项的原因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应当经股东

大会决议。公司依照第三十条规定收购本公司股份

后，属于第（一）项情形的，应当自收购之日起 10 

日内注销；属于第（二）项、第（四）项情形的，

应当在 6 个月内转让或者注销。 

公司依照第三十条第（三）项规定收购的本公

司股份，将不超过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5%；

用于收购的资金应当从公司的税后利润中支出；所

收购的股份应当 1 年内转让给职工。 

第三十二条  公司因本章程第三十条第（一）项、第（二）

项规定的情形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应当经股东大会决

议；因本章程第三十条第（三）项、第（五）项、第（六）

项规定的情形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应经三分之二以上董

事出席的董事会会议决议，且应当通过公开的集中交易

方式进行。 

公司依照第三十条规定收购本公司股份后，属于第

（一）项情形的，应当自收购之日起 10 日内注销；属

于第（二）项、第（四）项情形的，应当在 6 个月内

转让或者注销；属于第（三）项、第（五）项、第（六）

项情形的，公司合计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数不得超过本公

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10%，并应当在 3 年内转让或者注

销。 

第四十七条  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依法行

使下列职权： 

（一）决定公司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 

…… 

（十六）审议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本

第四十七条  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依法行使下

列职权： 

（一）决定公司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 

…… 

（十六）对公司因本章程第三十条第（一）、（二）



章程规定应当由股东大会决定的其他事项。 项规定的情形回购本公司股份作出决议； 

（十七）审议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本章程

规定应当由股东大会决定的其他事项。 

第一百二十四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负责召集股东大会，并向大会报告工作； 

    …… 

    （七）拟订公司重大收购、回购本公司股票或

者合并、分立、解散及变更公司形式的方案； 

     …… 

（十六）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本章程

以及股东大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第一百二十四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负责召集股东大会，并向大会报告工作； 

    …… 

    （七）拟订公司重大收购、回购本公司股票或者合

并、分立、解散及变更公司形式的方案； 

     …… 

（十六）对公司因本章程第三十条第（三）、（五）、

（六）项规定的情形回购本公司股份作出决议； 

（十七）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本章程以及

股东大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第一百三十六条  董事会会议应有过半数的董事出

席方可举行。董事会作出决议，必须经全体董事的

过半数通过。 

    董事会决议的表决，实行一人一票。 

第一百三十六条  除本章程另有规定外，董事会会议应

有过半数的董事出席方可举行。董事会作出决议，必须

经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通过。 

    董事会决议的表决，实行一人一票。 

公司章程的其他内容不变。修订后的《公司章程》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以上议案请各位股东审议。 

 

 

厦门象屿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 11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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